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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为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

推动数字技术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融合，统筹支持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技

术企业发展，在技术创新、数字赋能、平台服务和场景应用等方面，孕育形成掌

握自主知识产权、具备数字化输出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商业模式实现根本

性变革的不同类型标杆企业，打造与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相匹配的、具有示范

引领作用的有生力量，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指导，由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协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中心、北

京半导体协会、北京伟世通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提出制订本文件。

二、制定规范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数字经济标杆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代表，其在技术、管理、创新等方面的表现对

于整个行业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制定《数字经济标

杆企业评价规范》具有以下必要性和意义：

1.规范企业评价标准。制定规范可以明确评价标准和指标，确保评价结果客

观、公正、可比，避免了主观性和随意性。

2.促进企业发展。评价规范可以通过识别企业的优点和不足，为企业提供具

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推动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促进数字经济行

业的发展。

3.推动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规范可以激发企业的技

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促进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经济在国家经济

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4.提升行业信誉度。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规范可以帮助行业内企业进行公

正、客观的评价，提高行业整体的信誉度，为行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总之，制定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规范可以规范评价标准、促进企业发展、

推动数字经济全面发展、提升行业信誉度，对于数字经济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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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繁荣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主要编制过程

1.第一阶段，成立规范研制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工作组组由 22

名相关专家和专业人员组成，来自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

业协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中心、

北京半导体协会、北京伟世通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工作组通过前期多轮研讨沟

通，于 2023年 1月 19日正式召开评价工作启动会，工作组正式成立。

2.第二阶段，编制项目立项材料和标准草案。工作组通过查阅文献，形成理

论框架和工作方法。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收集国内外有关数字经济理论、企业

评价方法等相关文献，对资料进行细致研读、科学梳理，形成研究的前期基础，

形成立项申请材料和标准草案。工作组于 2023年 1月 31日召开立项准备沟通会，

为项目立项制定完整方案。

3.第三阶段，项目立项评审。工作组于 2023年 2 月 9日在中关村知识产权

大厦 A座，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 210会议室召开了项目立项专家评审会。

评审专家包括（姓氏拼音排序）：中电标协团标部副主任、高级工程师陈庆帅，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启明，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高级工程师赵刚，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朱岩，中国社科院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研究

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左鹏飞。出席立项评审的还有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

师仝海威，北京市统计局核算处干部刘志颖，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中心副主任洪

国珲，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大数据与数字经济研究部主任工程

师邱艳娟、工程师李昱龙，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秘书长刘李佳，北京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协会秘书长龙飞、副秘书长张磊、首席研究员仓剑。标准立项通过专家评审

后，信息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协会官方网站和北京软协官网发布。

4.第四阶段，编写规范征求意见稿。围绕标准草案及各方意见，工作组开展

了进一步调查研究，通过多轮内部研讨和标准内容文件修订，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规范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整体性原则。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及其《实施细则》、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T/T 1.1-2020 进行编制。本

规范的内容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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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等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体现出对我国数字经济标杆企业整体状况的把握和成长经验的总结。

2.引导性原则。本规范坚持以政府施政需求与产业创新发展为导向，通过对

数字经济标杆企业数据的持续积累与分析研究，确保本规范符合广大数字经济领

域企业的实际需要，同时引导社会各界建立对数字经济标杆企业的认知度，助力

数字经济领域各企业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

3.可比性原则。本规范将数字经济标杆企业分为数字基础技术标杆企业、数

字化赋能标杆企业、数字平台标杆企业和新模式新应用标杆企业四类，并通过量

化指标对企业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做到纵向和横向比较。

4.普适性原则。本规范使用的专业术语和文字符号力求做到准确鲜明、通俗

易懂，满足不同行业或不同类型企业的评价需求；评价方法简便易行，评价指标

的选择易于采集且可量化评分，以确保评价操作的准确性，便于推广使用。

5.持续性原则。本规范坚持以服务和促进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发展为目的，推

动企业定期开展评价活动，为企业在自主创新、组织优化等方面提供重要依据，

达到不断发现问题并改进的目的。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本文件对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程序、评估机构以及评估监

督提出了规范性要求。

1.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体系要求

本规范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模型，由基本要求、通用型指标、个性化指标

三层模型组成，共 8 个一级指标，18 个二级指标，39 个三级指标。其中，通用

型指标权重 80%，围绕数字基础技术创新力、经济社会效益创造力、产业生态影

响力、未来发展成长力“四力”设立；个性化指标权重 20%，围绕数字基础技术

水平、数字化赋能水平、数字平台服务水平、模式应用创新水平“四水平”设立。

2.评价程序要求

评价工作一般由数字经济领域专业评价机构开展，也可由企业或相关部门委

托第三方评价机构评估。被评企业需提供相应评价资料，由评价机构组织数字经

济领域专家，按年度实行统一组织、统一评定。企业评估结果为通用型指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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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个性化指标“四水平”之一的加总得分，满分为 100分。

3.评估机构要求

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机构应在拟开展评价的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广泛影响

力、规范流程和专业人员。

4.评估监督要求

评价工作应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不向参评企业收费。参与评价

的工作人员、被评价的企业存在违反评价工作规定的情况时，将对其追究责任。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的说明

本规范研究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程度的说明，以及国内、外同类产

品或标准的对比情况

本规范尚属首次对数字经济领域企业开展评价，无规范性引用文件。但着重

参考了《GB/T 41464-2022 高成长企业分类导引》《GB/T_40957-2021 企业竞争

力评价规范》《GB/T 23794-2009 企业信用评价指标》《YD/T 3312-2018 ICT企

业双创支撑能力评价要求》等相关标准中的评价指标、评价方式。

八、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正在征求意见阶段，鼓励相关企业积极参与本标准的意见反馈工作。

九、其他说明

无。

《数字经济标杆企业评价规范》起草工作组

2023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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